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排名规程（暂行）》的通知

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

现将《江苏省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排名规程（暂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关于印发县（市、区）PM2.5浓度排名规程的通知》（苏环办〔2018〕419号）同时废止。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4年6月8日

（此件公开发布）

江苏省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排名规程

（暂行）

为进一步规范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水平及变化程度排名工作，加强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推动各地加大大气污染治理力度，制定本规程。

1. 编制依据

依据《国务院关于印发〈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23〕24号）和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地级及以上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方案〉的通知》（环办监测函〔2024〕9号），以及环境空气质量相关技术规范编制。

2. 适用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对我省54个县（市、区）的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及同比、PM2.5浓度及同比开展排名。今后如开展其他污染物排名，可参照本规程执行。排名结果不仅用于对公众发布，也作为对各县（市、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主要考核依据。

3. 排名方法

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排名依据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和PM2.5平均值排序，评价浓度按照评价时段内日均浓度的平均值进行统计。为细化空气质量变化情况，按照省有关要求，PM2.5浓度排名结果保留1位小数，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保留2位小数。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变化程度排名：计算各城市排名时段内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比变化率，按从小到大（由负至正）排序；城市PM2.5浓度变化程度排名：计算各城市排名时段内PM2.5浓度同比变化率，按从小到大（由负至正）排序。

排名时段内，各项污染物浓度达到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的县市以及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和PM2.5浓度由好到差排序在前5的县（市、区）不参与同比恶化排名。

3.1 数据统计规定

计算统计时段内县（市、区）PM2.5均值时，先计算各点位的日均浓度，由各点位的日均浓度算术平均得到城市日均浓度，再由此计算统计时段内城市均值或特定百分位数值。

3.2 数据统计有效性规定

统计PM2.5有效性时，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HJ 663—2013）中有关规定及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有关要求执行。

对县（市、区）PM2.5浓度进行评价时，其辖区内所有省控点位必须全部参加统计。

计算县（市、区）PM2.5月均浓度、半年浓度和年均浓度时，该县（市、区）所有有效监测数据必须全部参与统计，每月参与统计的有效城市日均浓度最低不少于27天（2月份不少于25天），全年参与统计的有效县（市、区）日均浓度最低不少于324天。对照国家规范，县（市、区）全年有效监测日最低不得少于324天。对非不可抗因素导致数据缺失的县（市、区），将在当年按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考核中以未通过考核统计，并在排名当中按倒数第一排序。

4. 发布方式及内容

县（市、区）月度排名由省环保宣教中心通过新闻媒体对公众发布。主要内容包括：按月度、季度（指l—3月、1—6月、1—9月、1—12月）同时公布54个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及PM2.5浓度排名前5位和后5位的县（市、区）名单；按季度公布54个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及PM2.5浓度变化程度排名前5位和后5位的县（市、区）名单。

对于数据量不满足数据统计有效性规定的县（市、区），公布其数据缺失情况。

5. 其他

本规程由省生态环境厅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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